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计划


法学专业2011版本科人才培养计划
一、培养目标

本专业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为宗旨，以促进学生的法律职业发展为目标，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，知识结构全面，具备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、系统的专业知识，及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的，能广泛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法律人才。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为政府各级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、银行、律师事务所及各大型企事业单位等。
二、基本规格要求
本专业特色是宽口径、厚基础、精民商、重实务。
    通过本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学习与训练，学生基本达到以下培养要求：

1．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，勇于守望正义，维护法律的尊严；
2．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，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基本知识；
3．掌握法学专业的核心能力即：基本的法律职业思维能力；准确理解、熟练掌握基本法律的能力；运用法律分析处理法律事务的综合应用能力。

4、熟练掌握民商事法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；熟悉与民商事法律工作有关的法律、法规；了解国家法制发展的趋势与最新研究成果。

5．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较高的外语水平，能适应从事法律工作的需要；
6．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，身心健康。
三、学制与学位

修业年限：四年

授予学位：法学学士

四、学时与学分          
总学分：180学分
1．课堂教学  学时/学分：2320/145           占总学分的比例：80.5%；

2．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 周/学分：30/30      占总学分的比例：16.7%；

3．课外实践与创新环节  学分：5            占总学分的比例： 2.8%。
五、主干学科

法学
六、主干课程

法理学   中国法制史    宪法学    刑法学    民法学    刑事诉讼法学    经济法学
民事诉讼法学    行政法学   行政诉讼法学    商法学   知识产权法学    环境法学
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    国际法学      国际私法学     国际经济法学
七、教学计划进度表
	课程类别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时
	学分
	其中
	各学期学时

	
	
	
	
	
	上机
	实验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
	公
共
基
础
课
程
	152S001
	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
	32
	2
	
	
	32
	
	
	
	
	
	
	

	
	152S002
	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
	32
	2
	
	
	32
	
	
	
	
	
	
	

	
	153S001
	大学生军事理论
	16
	1
	
	
	16
	
	
	
	
	
	
	

	
	152S003
	中国近现代史纲要
	24
	1.5
	
	
	
	24
	
	
	
	
	
	

	
	152S004
	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
	64
	4
	
	
	
	
	
	
	
	
	64
	

	
	182W901
	大学英语1
	56
	3.5
	
	
	56
	
	
	
	
	
	
	

	
	182W902
	大学英语2
	56
	3.5
	
	
	
	56
	
	
	
	
	
	

	
	182W903
	大学英语3
	56
	3.5
	
	
	
	
	56
	
	
	
	
	

	
	182W904
	大学英语4
	56
	3.5
	
	
	
	
	
	56
	
	
	
	

	
	173K001
	大学体育1
	32
	2
	
	
	32
	
	
	
	
	
	
	

	
	173K002
	大学体育2
	32
	2
	
	
	
	32
	
	
	
	
	
	

	
	173K003
	大学体育3
	32
	2
	
	
	
	
	32
	
	
	
	
	

	
	173K004
	大学体育4
	32
	2
	
	
	
	
	
	32
	
	
	
	

	
	
	公共选修课
	96
	6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小计：
	616
	38.5
	
	
	168
	112
	88
	88
	　
	　
	64
	　

	人

文

基

础

课

程
	123B040
	社会学
	32
	2
	
	4
	32
	
	
	
	
	
	
	

	
	113B240
	基础写作
	32
	2
	
	
	32
	
	
	
	
	
	
	

	
	122B340
	法理学1
	48
	3
	
	
	48
	
	
	
	
	
	
	

	
	113B040
	哲学导论
	32
	2
	
	
	
	32
	
	
	
	
	
	

	
	123B003
	逻辑学A
	48
	3
	
	
	
	48
	
	
	
	
	
	

	
	113B002
	经济学基础
	48
	3
	
	
	
	48
	
	
	
	
	
	

	
	小计：
	240
	15
	
	4
	112
	128
	
	
	
	
	
	

	学

科

基

础

与

专

业

核

心

课

程
	122B341
	宪法学
	48
	3
	
	
	48
	
	
	
	
	
	
	

	
	122B342
	民法学1
	64
	4
	
	4
	
	64
	
	
	
	
	
	

	
	122B343
	刑法学1
	64
	4
	
	4
	
	64
	
	
	
	
	
	

	
	122B344
	行政法学
	56
	3.5
	
	
	
	56
	
	
	
	
	
	

	
	122B345
	民法学2
	56
	3.5
	
	4
	
	
	56
	
	
	
	
	

	
	122B346
	刑法学2
	56
	3.5
	
	4
	
	
	56
	
	
	
	
	

	
	122B347
	中国法制史
	64
	4
	
	4
	
	
	64
	
	
	
	
	

	
	122B348
	民事诉讼法学
	64
	4
	
	4
	
	
	64
	
	
	
	
	

	
	123B301
	合同法学
	48
	3
	
	
	
	
	48
	
	
	
	
	

	
	122B349
	刑事诉讼法学
	64
	4
	
	4
	
	
	
	64
	
	
	
	

	
	122B350
	行政诉讼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32
	
	
	
	

	
	123B302
	外国法制史
	48
	3
	
	
	
	
	
	48
	
	
	
	

	
	123B308
	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32
	
	
	
	

	
	122B310
	商法学
	48
	3
	
	
	
	
	
	48
	
	
	
	

	
	122B351
	国际法学
	56
	3.5
	
	
	
	
	
	
	56
	
	
	

	
	122B308
	经济法学
	48
	3
	
	
	
	
	
	
	48
	
	
	

	
	122B352
	知识产权法学
	56
	3.5
	
	
	
	
	
	
	56
	
	
	

	
	123B341
	公司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32
	
	
	

	
	122B353
	法理学2
	32
	2
	
	
	
	
	
	
	32
	
	
	

	
	122B354
	国际私法学
	56
	3.5
	
	
	
	
	
	
	
	56
	
	

	
	122B316
	国际经济法学
	56
	3.5
	
	
	
	
	
	
	
	56
	
	

	
	122B355
	环境法学
	48
	3
	
	
	
	
	
	
	
	48
	
	

	
	122B356
	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
	48
	3
	
	
	
	
	
	
	
	48
	
	

	
	小计：
	1176
	73.5
	
	28
	48
	184
	288
	224
	224
	208
	
	

	学科交叉
选修课程
	见后附说明2              小计：
	128
	8
	
	
	
	
	
	
	80
	48
	
	

	专业任
选课程
	见后附说明3              小计：
	160
	10
	
	
	
	
	
	
	
	96
	64
	

	课内学时合计
	学时
	学分
	其中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
	
	
	
	上机
	实验
	
	
	
	
	
	
	
	

	
	2320
	145
	
	32
	328
	424
	376
	312
	304
	352
	128
	

	各学期学分（不含集中性实践环节和公共选修课）
	20.5
	26.5
	23.5
	19.5
	19
	22
	8
	15

	各学期课内教学周数（不含考试2周和集中性实践环节教学周）
	14
	19
	17
	14
	15
	18
	15
	15

	各学期课内教学平均周学时数
	23.4
	22.3
	22.1
	22.3
	20.3
	19.6
	8.5
	

	每学期周数
	19
	21
	21
	19
	20
	20
	22
	18


说明：

1．公共选修课可以在任一学期选修，具体课程目录见教务处编发的《公共选修课指南》；

2.学科交叉选修课程共128学时/8学分，须修满该课程组中全部课程，课程安排如下表：
	交叉

选修

课程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时
	学分
	其中
	各学期学时

	
	
	
	
	
	上机
	实验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
	
	123B056
	新闻理论与实务
	48
	3
	
	
	
	
	
	
	 48
	
	
	

	
	123B057
	网页设计与制作
	32
	2
	
	32
	
	
	
	
	32
	
	
	

	
	123B156
	电视摄像与编辑
	48
	3
	
	16
	
	
	
	
	
	48
	
	

	
	小计：
	126
	8
	
	48
	
	
	
	
	80
	48
	
	


3．专业任选课安排在第6-7学期，表中给出不同学期的建议选修学时，学生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选修，但不得少于160学时/10学分，课程安排如下表：
	专

业

选

修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时
	学分
	其中
	各学期学时

	
	
	
	
	
	上机
	实验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
	
	123B303
	证据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32
	
	

	
	123B304
	国家赔偿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32
	
	

	
	123B342
	仲裁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32
	
	

	
	123B306
	金融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32
	
	

	
	123B326
	海商法学
	32
	
	
	
	
	
	
	
	
	32
	
	

	
	123B316
	口才与辩护
	32
	2
	
	
	
	
	
	
	
	32
	
	

	
	123B317
	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	32
	2
	
	
	
	
	
	
	
	32
	
	

	
	123B320
	证券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32
	
	

	
	123B343
	网络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32
	
	

	
	123B344
	法律文书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23B312
	物证技术
	32
	2
	
	16
	
	
	
	
	
	
	32
	

	
	123B318
	保险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23B345
	财税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23B346
	中国司法制度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23B347
	房地产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23B319
	票据法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23B348
	国际贸易法律实务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23B328
	国际民商事诉讼理论与实务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23B349
	法律职业素养与实务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23B350
	犯罪心理学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43J907
	办公自动化技术实务
	32
	2
	16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13B041
	科技发展史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	
	183B201
	现代汉语概论
	32
	2
	
	
	
	
	
	
	
	
	32
	


八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

	课程代码
	项目名称
	周数
	学分
	各学期周数
	假期

	
	
	
	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	

	193S001
	军训
	2
	2
	2
	
	
	
	
	
	
	
	

	193B304
	法律诊所实训  （1-2）
	6
	6
	
	
	
	3
	3
	
	
	
	

	193B303
	法学专业毕业实习
	5
	5
	
	
	
	
	
	
	5
	
	

	193B305
	法学专业毕业论文
	15
	15
	
	
	
	
	
	
	
	15
	

	193B306
	模拟法庭实训
	2
	2
	
	
	2
	
	
	
	
	
	

	小计：
	30
	30
	2
	0
	2
	3
	3
	0
	5
	15
	


九、课外实践与创新活动
课外实践与创新环节分为五大类，学生至少应取得五大类中的两大类5学分（最多10学分）。五大类课外实践与创新环节如下：

1.竞赛类
参加学校组织的省级及以上各类人文、社科类竞赛的全过程者，并取得优秀成绩的，有相关证明可取得2学分。
2.创新实践类
学生参加创新实践项目、且通过合格验收；或参加并完成一项校创新基金项目者，可取得2学分。
3.职业资格证书类
取得国家人事部门承认的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者，可取得2学分。
4.法律服务类
参与本校法律援助工作站志愿者工作，提供法律服务，每学期可取得1学分。
5.其它类
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演讲、辩论、书法竞赛的全过程，或在系级以上学术会议宣读由本人撰写的论文，可取得1学分。作者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以本校名义发表学术论文，或通过国家英语6级考试者，可取得2学分。
PAGE  
3

